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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标准器具核准现场评审

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六、第七、第八条

《计量授权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计量标准考核办法》第十二条

对应行政权力名称

    计量标准器具核准。

中介服务对象

    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可以建立本单位使用的计量标准器具。

中介服务机构

    具有相应能力的单位或考评组。

中介服务机构资质依据

   《计量标准考核办法》第四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统一监督管理全国计量标准考核工作。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计量标准考核工作。
 《计量标准考核办法》第五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建立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及各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建立的各项最高等级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主持考核；地（市）、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建立的各项最高等级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由上一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主持考核；各级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建立其他等级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由组织建立计量标准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主持考核。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部门建立的各项最高等级的计量标准，由同级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主持考核。
国务院有关部门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建立的各项最高等级的计量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主持考核；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部门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建立的各项最高等级的计量标准，由当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主持考核；无主管部门的企业单位建立的各项最高等级的计量标准，由该企业登记注册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主持考核。
中介服务流程

接受委托；

收集相关资料；

撰写现场评审报告；

送达。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咨询方式

   43767581。

监督投诉方式

   投诉电话12315。

2.计量器具强制检定

一、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九条；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020年第42号公告。

二、对应行政权力名称

    强检计量器具检定。

三、中介服务对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以及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方面的列入强制检定目录的工作计量器具，实行强制检定。

四、中介服务机构

    取得强制检定授权资质的计量技术机构。

中介服务机构资质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可以根据需要，采取以下形式授权其他单位的计量检定机构和技术机构，在规定的范围内执行强制检定和其他检定、测试任务：

　　（一）授权专业性或区域性计量检定机构，作为法定计量检定机构；

　　（二）授权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

　　（三）授权某一部门或某一单位的计量检定机构，对其内部使用的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执行强制检定；

　　（四）授权有关技术机构，承担法律规定的其他检定、测试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十一条　计量检定工作应当按照经济合理的原则，就地就近进行。

六、中介服务流程

1.接受委托；

2.收集相关资料；

3.实施检定；

4.出具检定证书；

5.送达。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按照财政部、发改委《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20号）要求，对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实施免费检定。

八、咨询方式

43767581。

九、监督投诉方式

投诉电话12315。

